
 
 

台灣食在安心農產運銷合作社 
友善環境耕作-參與式查證體系(PGS)實際執行範例 

 
1.​訪談：提供農友申請書、承諾書、耕作規範，並溝通理念及耕作規範。 
2.​提出申請書、承諾書：農民填妥申請書，提供給食在安心合作社。 

 
 
3.​同意受理申請：確認農友資料準備妥當。 
4.​訪查農場：由合作社派出訪查人員。 

(1).​ 訪查農友廖祥志與太太徐玉玲出席說明，耕作面積0.25公頃，地點：台中新社。主要作物：蜜

雪梨。​



 
 

(2).​ 食安農合社經理胡耿逢說明友善耕作規範與訪查流程。​

 
 

(3).​ 同儕農友主責訪查員 
i.​ 許晉田(左)，食安農合社理事。巫建旺(右)，食安農合社理事主席。​

 
 
 



(4).​ 填寫農場訪查表，共有兩位同儕農友訪查員，一致填寫農友廖祥志「應被納入」有限責任台灣

食在安心農產運銷合作社的夥伴行列。以下僅列出同儕農友許晉田填寫的農場訪查表。​
 

 
 

 

 

 
 
 
 
 
 



 
 
 

5.​總結報告：訪查完成之總結報告交由審查小組審查。 
(1).​ 召開訪查總結會議，決定是否通過農夫廖祥志的申請案。本件農友廖祥志通過審查。​

​
 

 



 
 
 
6.​審查：審查組開會審查農場訪查表等資料​

 
(1).​通過：核發農友納入團體輔導證明文件 
(2).​改善複查：若審查未過，得改善複查，限一次。 

7.​後續管理：安排不定期訪查。 
8.​輔導：安排不定期農友學習課程、交流活動。 


